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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2212 号

申请人：程勇生，男，汉族，1986 年 12 月 25 日出生，住

址：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。

委托代理人：廖海燕，女，广东法导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钻美（广州）服装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大干围路38号第五工业区12号楼二至八楼南边第七层777

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艳梅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吴某某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程勇生与被申请人钻美（广州）服装有限公司关于

确认劳动关系、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

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程勇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廖海燕和被申请

人的法定代表人陈艳梅及委托代理人吴某某到庭参加庭审。本

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于 2023 年 4

月 4 日向本委申请变更仲裁请求，提出如下仲裁请求：一、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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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2021 年 10 月 27日至 2023 年 3月 26日期

间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1 月 1 日

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工资差额 9526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支

付申请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31日工资8500元；四、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2月 1日至 2023 年 2月 28日期间

工资差额 101.57 元； 五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2 月 1

日至 2023 年 3 月 26 日期间未续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

额 13807.57 元； 六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终止劳动关系

赔偿金 255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 2021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3 年

3 月 26 日在我单位任职裁工相关工作。二、我单位对于申请人

要求补偿 11、12 月工资的申请不予认可。申请人 11 月违反国

家疫情防控措施，从海珠区流动到白云区，未经我单位允许且

未与我单位解除合同的前提下，申请人因自身原因长期在白云

区其他单位上班，无法及时到岗对完成我单位工作造成严重影

响，仅在我单位工作 2 天+2 班次，且申请人已经同意 11 月发

放 756 元，依据劳动合同法第 39 条第 4 项，广东省工资支付条

例第 25 条、第 62 条第 3 项。我单位受疫情严重影响，2022 年

11 月至 2023 年 1 月都无法正常运行，超过 1 个工作周期。申

请人 12 月又回到我单位上班，我单位已支付申请人 12 月应得

工资 6718 元，不低于广州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，且申请

人同意 12 月发放 6718 元。三、作为服装生产单位，中大面辅

料市场是我单位唯一材料供应地，中大长期关闭，海珠区封闭，



- 3 -

导致我单位无法正常运营，客户流失，导致我单位从 2022 年

10 月 23 日至 2023 年 1 月依旧停工，超过一个支付周期，根据

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 39 条、第 62 条（二），人社厅明电

﹝2020﹞5 号的规定，我单位不应支付申请人未进行任何劳动

的全部工资。四、申请人 2 月 8 号晚上个人原因未上班，无考

勤记录，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 25 条规定，我单位拒绝支

付因申请人个人原因未上班的工资。五、申请人与我单位已经

签订 2021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劳动合同。申请

人与我单位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开始用工，且用工已超 1 年，

不符合双倍工资赔偿标准。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82 条、第 14 条

的规定，我单位拒绝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，且 2023

年要求申请人续签劳动合同时，申请人各种理由拒绝签订劳动

合同。六、因申请人拒绝续签劳动合同及申请人工作期间严重

失职并对我单位造成严重损失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46 条（5），

劳动合同法第 44 条，劳动合同法第 39 条（2）（3），劳动合同

法实施条例第 19 条（3）（4）的规定，我单位依法与其终止劳

动关系，并发正式通知，对于违法终止劳动关系的赔偿事项，

我单位不认同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1 年 10

月 27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入职时岗位为裁床工人，2022 年 8 月

起担任裁床主管，双方签订有一份合同期限为 2021 年 10 月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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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劳动合同，每月 15-20 日左右通过法

定代表人私人银行账户或微信转账发放上月工资，2023 年 3 月

26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《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》而解除双

方劳动关系，最后工作日为 2023 年 3 月 26 日。申请人主张其

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10 月 27日至 2023 年 3月 26日期间与被

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并提交了《劳动合同》《终止劳动关系通

知书》等证据予以证明。其中《劳动合同》载有合同期限为 2021

年 10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等内容，落款处有被申请人

字样的盖章和申请人字样的签名。其中《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》

载有双方于 2023 年 3 月 27 日终止劳动关系。被申请人对该些

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。庭审中被申请人确认其单位与申请

人自2021年 10月27日至2023年3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

条的规定，申请人主张与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并举证了相

关证据予以证明，且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对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

起止日期不持异议，故本委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

10 月 27 日至 2023 年 3 月 26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工资差额、2023

年 1 月工资及 2023 年 2 月工资差额问题。经查，被申请人安排

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3 年 2 月 6 日放假，申请人已

领取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工资共 7474 元，

已领取 2023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28 日工资 6577 元。申请人主张

其入职时月工资 7500 元，2022 年 8 月起调整为 8500 元，上班



- 5 -

时间为 9：00-12：00，13：30-18：00，18：30-21：30，2023

年 2 月 7 日后下班时间调整为 22：00，固定每周日休息，被申

请人未足额发放其 2022 年 11月 1日至 2023 年 2月 28日工资。

申请人提交《劳动合同》、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拟证明其主张。

其中《劳动合同》载明“……固定期限：从 2021 年 10 月 27 日

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……试用期从 2021 年 10 月 27 日起

至 2021 年 11 月 26 日止……标准工时工作制，即每日工作 8 小

时，每周工作 5 天，每周至少休息 1 天，工作时间为：09：00-12：

00+13：30-18：00+18：30-19：00（二）乙方因生产（工作）

需要，乙方可以申请加班 但是必须要申请并获得甲方批准才可

以（三）甲方按规定给予乙方享受法定休假日，并按本合同约

定的工资标准支付工资……（1）乙方试用期全勤基本工资为

1900 元/月，试用期结束后为 2000 元/月。（2）绩效考核达标

奖金 2300 元/月。（3）全勤达标奖为 1000 元/月。（4）周一到

周五加班按照时薪 1.5 倍计算加班费。（5）周六加班按照时薪

2 倍计算加班费……五、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 ……乙方由于个

人原因自愿坚持放弃购买社保，乙方郑重承诺，不会反悔要求

甲方补缴社保……3）甲方为乙方额外补偿工资 1127 元/月……

七、合同的解除和终止……（2）乙方存在严重违反甲方规章制

度的行为（以附件为依据）……九、其他……2.乙方严重违反

甲方规章制度的行为……2.2 单月 迟到+早退 累计 5 次及以

上……”落款甲方处有被申请人字样的盖章，落款乙方处有申

请人字样的签名及捺印。其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法定代表人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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艳梅微信聊天记录载明 3 月 19 日陈艳梅发送“程勇生 2 月工

资=8500/28*（22-1/3）=6577 元”“明天给你确认”，申请人回

复“吴总，去年 8 月我接手裁床的时候你就说了，去年下半年

8500，今年过来工资涨到 9000，怎么发工资还是 8500”“还有

开年上班，第二天厂里面料没到齐，你说休息晚上不加班，怎

么又扣钱”“9000÷28×22=7071.4285714 二月份的工资，好的”。

其中申请人与吴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 2022 年 11 月 1 日中

午 12：57 申请人发送“Rockefeller 下午要不要安排上班，就

一个橙色的裙子剪了就可以做里布以裁好”，吴某某回复“暂时

不用”。被申请人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。被申请人主

张申请人上班时间为 9：00-12：00，13：30-18：00，18：30-21：

30，2023 年 2 月 7 日后上下班时间调整为 9：30、22：00，固

定每周日休息，其单位已足额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

2023 年 2 月 28 日工资。被申请人提交微信聊天记录、“裁货群”

微信群聊天记录、《关于中大纺织商圈暂缓复市的通知》等证据

予以证明。其中申请人与吴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 2 月 3 日

吴某某发送“程勇生 11 月工资=8500/30*（2+1/3+1/3）=756

元 12 月工资=8500/31*（31-6-1/2）=6718 元 11 月+12 月

=7474-5000（预支）=2474 元”并发送 11 月、12 月考勤记录表，

11 月考勤记录表显示 11 月 3 日、28 日出勤，11 月 4 日、29 日

各出勤 1/3 个班次， 12 月 1 日至 6 日出勤，12 月 7 日出勤 1/2

个班次，12 月 8 日、12 月 10 日至 17 日、12 月 19 日至 24 日、

12 月 26 日出勤（12 月 9、18、25、12 月 27 日至 12 月 31 日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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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勤）；2 月 4 日上午 11：14 吴某某发送“公司计划在 2.7 号 裁

床部 开工要准时到厂”，申请人回复“好”；2 月 7 日晚上 21：

52 吴某某发送“没到 10 点你们就下班了”，申请人回复“9 点

半下班啊”；2 月 8 日上午 08：43 吴某某“今年改到 10 点了”，

申请人“上班时间是，改成上午九点半到晚上 10 点下班么？”

吴某某回复“是的”；3月 25 日申请人发送“7071.4-6577=494.4”

“能不能补给我二月份的工资”，“看不懂”，吴某某“这个是 2

月工资的明确算法，并附有 2 月工资详细解释说明及 2 月刷卡

记录，2 月刷卡记录表显示申请人 2 月 7 日至 11 日打卡，13 日

至 18 日打卡，20 日至 25 日打卡，27 日、28 日打卡，其中 2

月 8 日、20 日均只打上班卡，15 日只打下班卡。其中“裁货群”

微信群聊天记录载明：2022 年 12 月 26 日吴某某发送“裁床部

放假时间为 12.27 日~2.19 日”,申请人回复“好的”。其中《关

于中大纺织商圈暂缓复市的通知》载有通知中大纺织商圈暂缓

复市的内容，落款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3 日。申请人对微信聊

天记录及微信群聊天记录、11 月及 12 月考勤记录、《关于中大

纺织商圈暂缓复市的通知》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，对 2 月工资

详细解释说明、2 月刷卡记录表的真实性不予确认，辩称系被

申请人单方制作，申请人没有签名确认。申请人庭审中确认其

在职期间未对2022年 11月及12月工资发放问题向被申请人提

出过异议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

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，当事人对自身主张负有举证责任，

申请人虽主张 2023 年 2 月 7 日后上班时间调整为 9：00-12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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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0，13：30-18：00，18：30-22：00，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，

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结合 2 月 7 日和 2 月 8 日申请人

与吴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申请人对工作时间调整的情况系

知悉的，此与被申请人主张相吻合，故本委采纳被申请人关于

申请人工作时间之主张。其次，被申请人虽主张按双方劳动合

同所载劳动报酬支付申请人工资，但从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

录可看出，实际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，被申请人并未按照劳动

合同所载的工作时间及劳动报酬履行，而实际系实行不同于标

准工时制的固定工时制度且劳动报酬固定的双固定（固定时间、

固定报酬）用工模式，即双方实际系按照每周休息一天，按入

职时月工资 7500 元，2022 年 8 月起月工资 8500 元的标准履行。

最后，关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工资差额，鉴于申

请人确认其在职期间未对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工资

发放问题向被申请人提出过异议，此可视为申请人对该两个月

工资发放的默认，如若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足额支付对应工

资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利益，理应向被申请人提出异议或行使

法律赋予其自身向有关部门申诉的权利，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

其在职期间有就该问题向被申请人主张过权利或向有关部门进

行过申诉，表明申请人系认可被申请人发放其 2022 年 11 月及

12 月工资数额的，现申请人在离职后再行主张要求被申请人支

付其该期间工资差额，于法无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关于 2023 年

1 月工资及关于 2023 年 2 月工资差额，2022 年 12 月 27 日至

2023 年 2 月 6 日放假非申请人原因所致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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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该期间正常提供劳动的工资及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没有提

供正常劳动的生活费。被申请人虽主张 2023 年 2 月 8 日申请人

晚上没上班，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未上班系因申请人个人原因所

致，结合申请人与陈艳梅 3 月 19 日微信聊天记录可知，2023

年 2 月 8 日晚上不上班非申请人原因，故本委认定申请人 2 月

实际出勤 22 天。又，申请人虽主张其自 2023 年 2 月起月工资

为 9000 元，但并无证据证明被申请人同意进行调整，故申请人

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鉴于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其单位

已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工资，故根据《广

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三十九条，参照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

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厅明电〔2020〕5 号）的规定，被

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1月 1日至 2023 年 1月 31日工资

6656.68 元[8500 元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×22 天+2300 元

÷31 天×5 天）]；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2 月 1 日至

2023 年 2 月 28 日工资差额 201.57 元[2300 元÷28 天×6 天

+8500 元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×22 天-6577 元]，现申请

人仅要求支付其 2023 年 2 月工资差额 101.57 元，此属申请人

对自身权利的自主处分，本委予以尊重并照准。

三、关于二倍工资差额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 2023 年 1 月 1

日至 2023 年 3 月 26 日期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。申请人主张被

申请人应支付其 2023 年 2月 1日至 2023 年 3月 26日期间未签

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。申请人提交《劳动合同》《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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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》等证据拟证据其主张。其中《招

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》载明陈艳梅向申请人转账支付

2023 年 3 月工资 7129 元。其中《劳动合同》载明合同期限为

2021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被申请人对该些证

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。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与申请人已签订

了一份期限为 2021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劳动

合同，因申请人不同意续签劳动合同，故不应支付申请人未签

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。被申请人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其

主张。其中申请人与吴某某 3 月 25 日微信聊天记录载明申请人

“我也希望和公司签订合同，但是要真实是吧”，吴某某回复“合

同上面写的很清楚，很好理解，每周 5 天 8 小时，是基本工资，

另外平时加班 1.5 倍，周末加班 2 倍，法定节假日 3 倍，这也

是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 如果你加班加满，然后全勤，一个月就

是 8500 或者 9000 元”。申请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，但

辩称续签的劳动合同与实际履行的不一致故而拒签。本委认为，

双方签订的《劳动合同》明确载明合同期限截止至 2022 年 12

月 31 日，合同到期后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3 月才通知申请人

续签劳动合同，彼时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劳动关系实际已履行

超过 1 个月，被申请人虽主张申请人拒签，但不能否认双方 2023

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26 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，

因被申请人在劳动合同到期后未与申请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

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，被

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2月 1日至 2023 年 3月 26日期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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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13907.57 元（6577 元

+201.57 元+7129 元），现申请人仅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其该期间

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13807.57 元，此属申请人对

自身权利的自主处分，本委予以尊重并照准。

四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3 月

26 日违法终止双方劳动关系，应支付其违法终止劳动关系的赔

偿金。申请人还主张其 2022 年 3-10 月实发工资分别为 8169 元、

7250 元、7250 元、7500 元、7940 元、8500 元、8217 元、8500

元。申请人提交《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》《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

易明细表》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对账单》等证据拟证明其主

张。其中《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》载明“……由于以下原因：1）

乙方拒绝签订劳动合同。2023 年劳动合同待遇部分明显优于

2022 年已经签订的劳动合同。甲方已正式通知乙方，劳动合同

签订的截止日期，并细心解释了乙方关于劳动合同的各种问题。

乙方仍然各种理由拒绝签订 2023 年劳动合同。2）乙方任职期间

多次操作以及管理失误，给甲方造成巨额损失，并拒不承认。3）

乙方多次迟到、早退、旷工，无视公司规章制度，多次提醒警告

无效，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。经慎重研究，本公司决定从 2023

年 3 月 27 日起，依法无偿终止与乙方的劳动关系……”落款处

有被申请人字样的盖章，落款日期为 2023 年 3 月 26 日。其中申

请人与陈艳梅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：4 月 18 日申请人“amay 我

三月份的工资是怎么算的哦少了 1000 呢？三月份的工资

7500+669 报销的车费费-（借支 3000）应该发 5169，我三月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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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资单是不是这样的”“好的”“我只收到 4097”“请了一天半，

后面老板说三月份补一天假刚好抵一天，就请了一个下午和晚

上”“嗯，对的”，陈艳梅分别回复“等下给你看”“嗯，等下”

“3 月份有请假”“好的”“=7500/31*(31-2/3)=699-3000=

5008”“发你微信吧，银行卡今天转不了了”并向申请人微信转

账 911 元；2022 年 6 月 19 日晚上 20：55 申请人发送“年前借

了 5000 二月份工资 3000 还了 2000 3 月份工资 7500+车票 600

一共是 8100 还了 3000 实发工资 5100 四月份工资 7250，没发工

资您让我预支的，我预支了 7100.四月份还差我 150 五月份工资

6 月二十号才发工资是不是 7100+150=7250”“您看看是不是哪里

出了问题”“都有转账记录的您那边”，陈艳梅回复“你发给吴老

板，让他对下，差的数，我补给你就可以了，因为你们上班时间

什么的我也不清楚”。其中《招商银行户口历史交易明细表》载

有陈艳梅向申请人转账的交易记录。其中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

户对账单》陈艳梅向申请人 2022 年 4 月 18 日转账 4097 元，6

月 19 日转账 4166 元，6 月 20 日转账 3092 元。被申请人对该些

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。被申请人主张因申请人存在《终止劳动

关系通知书》所载之情形，故其单位于 2023 年 3 月 26 日与申请

人合法终止劳动关系，不应支付申请人赔偿金。被申请人还主张

申请人 2022 年 3-10 月实发工资分别为 5008 元、7100 元、7258

元、7000 元、8000 元、8500 元、8217 元、7403 元。被申请人

提交微信群聊天记录、微信聊天记录、等证据拟证明其主张。其

中“裁货群”微信群聊天记录 11 月 2 日下午 13：37 申请人“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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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裁床师傅今天说有事请假”，吴某某“什么时候请假的”“请假

需要我本人批准，你无权限”；2022 年 11 月 4 日晚上 18：57 吴

某某发送“@坚持 昨天明确通知，今天上班，有事做，你依旧今

天上午请假 2 天”；2 月 22 日 08：05 采购发送“这个先不裁，

面料底布搞错了”申请人 2 月 22 日上午 09：30 回复“昨天裁了”

“昨天晚上裁的”；3 月 20 日吴某某“纸样有纸衬，实际裁货中，

没有纸衬，是工作失职，导致外发厂很不满意，下次绝不能发生”；

3 月 24 日陈艳梅“这个面料档口颜色给错。不裁”“你想干什么？

你自己说让我确定好后给你留言，我刚拿色卡回来确认。你凭什

么让别人都裁了”“不能裁的面料，再加急也不能裁”，申请人回

复“下午你看了，对了手机色不是说能裁么”“以后有问题的我

全发在群里”“你们回复确认 了我在裁”。其中申请人与吴某某

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 2022 年 11 月 21 日晚上 21：34 申请人“吴

总，我这边封控到 25 号才能出入”“下午发的通知”，吴某某回

复“你在白云？”“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老不在，这不行啦”；2

月 14 日吴某某“F062907 前后片，正确的是不同片，但这次 全

部裁成相同片，是工作失误 下次不要再犯错了，否则要承担对

应损失”，申请人回复“好的”“下次一定注意了”。本委认为，

首先，被申请人虽主张申请人未按时续签劳动合同，其单位依法

终止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，但本案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于 2022

年 12 月 31 日到期，截至 2023 年 3 月 26 日，合同到期后双方劳

动关系已继续履行超过 1 个月，被申请人提供的续签合同版本与

实际履行不一致，申请人拒签并不符合终止劳动合同情形，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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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以合同到期申请人不按时续签劳动合同为由终止劳动关系，

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六条

规定之情形，被申请人据此终止双方劳动关系属于违法终止。其

次，被申请人虽主张申请人存在“多次迟到、早退、旷工，无视

公司规章制度，多次提醒警告无效，严重违反规章制度”之情形

而解除劳动关系，但被申请人提交的 2 月刷卡记录表显示的实际

出勤天数与申、被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确认的出勤天数不一致，

且申请人对 2 月刷卡记录表的真实性不予确认，故本委对 2 月刷

卡记录表不予采信。又，“裁货群”微信群 11 月 2 日的微信聊天

记录无法体现申请人无故旷工，申请人与吴某某 11 月 21 日的微

信聊天记录亦不足以证明申请人存在多次旷工的情形，鉴于被申

请人未就申请人存在多次迟到早退旷工的事实进行充分有效的

举证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对被申请人该主张不

予采纳。再次，被申请人虽主张申请人任职期间多次操作以及管

理失误，给其单位造成巨额损失，虽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显示申

请人确存在过错，但被申请人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因申请

人操作及管理失误而对其单位造成巨大损失，故本委对其单位该

主张亦不予采纳。因此，鉴于被申请人就其单位主张之解除事由

未能充分有效举证，故本委认定被申请人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合

同构成违法解除。最后，关于 2022 年 3 月至 5 月实发工资，结

合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对账单》陈艳梅 4 月 18 日、6 月 19

日和 6 月 20 日转账记录以及申请人与陈艳梅 4 月 18 日和 6 月

19 日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，申请人 2022 年 3 月至 5 月实发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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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为 7500 元、7250 元、7258 元；关于 2022 年 6 月至 10 月实

发工资，因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申请人工资发放情况，应承担举

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采纳申请人关于 2022 年 6 月至 2022

年 10 月实发工资的主张。经计算，申请人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

6964.52 元﹝（7500 元+7250 元+7258 元+7500 元+7940 元+8500

元+8217 元+8500 元+7474 元+6656.68 元+6577 元+201.57 元）÷

12 个月﹞。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

七条、第八十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违法终止劳动

关系赔偿金 20893.56 元（6964.52 元×1.5 个月×2 倍）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八

十二条、第八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

第六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三十九条，参照《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厅明电〔2020〕5 号）

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3

年 3 月 26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工资 6656.68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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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 2023 年 2月 1日至 2023 年 2月 28日工资差额 101.57 元；

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2月 1日至 2023 年 3月 26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

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13807.57 元；

五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违法终止劳动关系赔偿金 20893.56 元；

六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宋 静

二○二三年六月九日

书 记 员 林婉婷


